特定寵物繁殖需求申報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報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	一、飼主基本資料

	姓  名
	
	聯絡電話
	

	身分證
統一編號
	
	聯絡地址
	

	二、特定寵物基本資料

	種  類
	  □犬    □貓
	性  別
	   □公      □母

	品  種
	
	晶片號碼
	

	毛  色
	
	外觀特徵
	

	年　齡
	
	飼養型態
	□籠飼　□室內　□室外　□放養

	已產胎次
	
	申報次數
	第　　次

	三、繁殖管理說明

	（一）特定寵物預計繁殖期間：（以一年為限）


（二）繁殖後之特定寵物飼養管理措施　
　　□繁殖後為寵物絕育
　　□再次申報免絕育
　　□再次申報繁殖需求

（三）其他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指定事項：
年齡不得超過七歲、胎次不得產超過七胎。
本所得依年齡、已產胎次及申報次數評估，有權不受理繁殖申報。
臨櫃親辦請攜帶身分證件，郵寄請一併附上身分證影本。
郵寄：970花蓮縣花蓮市瑞美路5號 　傳真：03-8221817

	以上事項為申報人確實填寫，上述特定寵物本次繁殖後，除再次申報寵物繁殖需求外，將依法為特定寵物絕育，或申報免絕育。
此致  花蓮縣動植物防疫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報人簽章：



